
1 

 

中国教育财政 
 

怀仁怀朴  唯真唯实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2025年第 35期（总第 300期）              2025年 12月 19 日 

编者按：为庆祝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我们举全所之力，花

费约两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教育财政二十讲》一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旨

在系统刻画我国教育财政制度体系的现状及历史演进，涵盖宏观层面的中国教育多元化筹资

制度、“4%”等挂钩机制、中央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中国全社会教育投入指数等专题，与所

有层级与类型教育的财政制度体系分析，及针对流动儿童教育财政政策、助学贷款的中国模

式、特殊教育财政、“项目制”的专题研讨。该书是本所践行教育财政研究中国化、本土化，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诚恳尝试。本期简报为该书《项目治理下的高职院校发展》一文的摘录

部分，诚邀各位师友批评指正，也为计划在 12月 20日-21日举行的职业教育财政政策专题

研讨会做先行准备（王蓉、魏建国）。 

《中国教育财政二十讲》成果系列摘录之十六 

项目治理下的高职院校发展
①
 

刘云波* 

 
①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22 年“北京大学教育财政与政策优秀青年学者&实践者支持计划”集中授课环节的

讲稿整理而成。整理人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生黄泓奇。 
* 
刘云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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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发展 

项目制是我国教育领域一种常见的资源配置方式。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

政府财权不断上移，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资金再分配机制，项目制的应用愈加广

泛。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央政府从 2006 年开始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项目工程对职

业教育进行支持，例如 2006—2015 年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简称“示

范校建设”）和 2019 年开始的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水平建设（简称“双高建设”）。 

项目制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学者提出，是指政府运作的一种特定形式，即

在财政体制的常规分配渠道和规模之外，按照中央政府意图，自上而下以专项化

资金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①。在资金拨付方面，相比于常规的拨款制度，

项目制具有专款专用、间断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同时，由于无法对所有的项目

行为、权限进行事前明确的一一规定，因此项目制具有较强的信息不对称性。项

目制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之间的分级实施过程，体现了“委托方—

承包方—代理方”之间的不完全契约关系。周雪光依据不完全契约下的剩余控制

权配置理论来解释项目制的实施。剩余控制权可分为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

实施/激励权三个维度。鉴于对专项转移支付的治理差异，即以上三个维度的控

制权在委托方和承包方之间的分配差异，专项转移支付的治理形式主要可划分为

直控式、承包式、托管式和自治式四种模式②。依据对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划分，

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的国家示范校建设计划实质上介于直控式和承包式之间，即目

标设置权、检查验收权和实施/激励权大部分都属于委托方，但承包方也有一定

的实施/激励权。从国家示范校建设的资金投入结构上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中央

政府率先投入 20 多亿元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跟进配套投入约 75 亿

元，投入到 100 所高职院校中开展项目建设。项目的部分实施/激励权由承包方

（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掌握。 

我国职业教育财政体制的特点是以地方投入为主，即“谁办学、谁投入”，

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由于各地财政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职业教育在各地发展不均衡。在中央层面，中央政府通过项目

制，落实中央在全国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职责，引导地方职业教育的

 
① 周雪光. 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 2015(2).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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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近年来，职业教育领域的专项资金规模随着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增加。仅

从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下达的各项职业教育专项资金规模就在不断攀升，从

2016 年的 176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312 亿元，增加了约 77%（见表 1）。但从总

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规模来看，职业教育专项资金所占比重并不高。从 2016 年

以来，央财专项资金占各年国家财政预算总收入的 5%～6%左右，占职业教育经

费总投入的比重在 4%～5%之间。不难发现，以“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为代表的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在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财政经费投入的总盘子中所

占比重都较低。可以说，职业教育项目制在中国背景下是一种利用有限的财政资

源贯彻中央政府意志的财政手段和财政现象。 

表 1 职业教育财政专项资金规模 
年份 现代职业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全年

核定资金总计

（万元） 

职业教育国

家财政性预

算总收入（万

元） 

职 业 教 育 

经费总收入

（万元） 

专项资金占职

业教育国家财

政预算总收入

比重（%） 

专项资金占

职业教育总

经费收入比

重（%） 

2016 1766300 30964497 40589288 5.70 4.35 

2017 1773040 33495879.2 43454109.8 5.29 4.08 

2018 1873040 35765193.1 46235022.4 5.23 4.05 

2019 2372140 38946694.3 50153083.5 6.09 4.73 

2020 2571140 44463394.5 56308107.7 5.78 4.57 

2021 2769140 46820706.3 60383995.5 5.91 4.59 

2022 3025740 51303778.7 66306516.7 5.90 4.56 

2023 3125740     

注：表中职业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2017-2021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财政专项资金投入的重点。从 2006 年以来，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专项主要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包括“基础能力建设”“学

生资助”“示范引领”和“综合奖补”（见图 1）。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和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水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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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 年以来的高职代表性央财专项 

二、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历史贡献 

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事件。在 2006 年该计划实施之前，中央层面缺少对高职院校如此大规模投入

的项目。在该计划启动后到 2010 年，中央财政分期投入 25.5 亿元专项资金，带

动地方财政投入 60 余亿元，以及行业企业投入近 15 亿元，最终汇集了 100 亿资

金支持建设 100 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中央政府的职业教育专项工程通常需要

地方政府和行业举办方进行资金配套，中央政府可通过有限的专项资金投入调动

地方政府和行业举办方以及高职院校的资源投入。国家示范校项目建设拉动的其

他资金投入相当于中央财政专项的 3 倍左右，大大增强了各方对职业教育的资源

投入力度。这对于长期财政投入不足、缺乏政府重视的职业教育而言，是一个重

大利好的事件。 

随着高职项目制的发展，财政专项资金的这一资源吸附作用逐渐增强。以“双

高计划”资金投入为例，截止到 2021 年，“双高计划”3 年总投入超过 439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投入 62.58 亿元，带动地方财政投入 144.65 亿元、举办方投入

6.74 亿元、行业企业投入 54.55 亿元、学校自筹 170.57 亿元，拉动的其他预算资

高
职
专
项

基础能力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

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

高职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学生资助 高职奖助学金

示范引领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

优质校建设

现代学徒制

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水平建设

综合奖补 完善生均拨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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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相当于中央财政专项的 6 倍。① 

2006 年示范校建设以来，专项资金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通过对示范校项目的评估发现，示范性高校建设大大改善了高职院校的办学

条件、提升了办学水平，在人才培养质量、专业建设、办学基础条件、人才队伍

优化及增强服务能力等指标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②有学者通过详实的数据分

析证实，高职示范校建设落实在基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课程体

系改革等方面，国家示范校在毕业生就业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服务区域贡

献等维度都显著高于非项目建设院校。③ 

项目制的优势在于它的强组织动员能力，能够集中资源开展重点建设。项目

制有助于协调“条”与“块”的关系，把中央的政策贯彻到基层，“一竿子插到

底”。职业教育的项目制也被看作是一种类市场的治理模式，通过提供扶优型的

专项资金、制定遴选标准和竞争规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和职业

院校申请相关项目。④在高职教育领域，高职项目制客观上推动建成了一批优质

的标杆院校，吸附带动了大批财政资金等相关资源投入职业教育办学中，使职业

教育获得了更多的政府注意力，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且，以

国家示范校项目为代表的专项工程，带动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

革，尤其是深化了职业教育领域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人才培养模式的共识，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和积极意义。 

三、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非预期影响 

项目治理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存在消极的影响，

特别是产生了许多远离政策初衷的非预期效应。 

从教育公平的视角来看，高职院校的项目工程已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加速了高职院校内部的分层形塑。“在普通教育领域，不同项目标识早已成为高

校办学实力与水平的象征，代表了学校领导层的政绩乃至历史功过，甚至成为社

 
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职业高等院校校长联席会议. 2022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23:57. 
② 童卫军,郭庆志,孟繁增,等.“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115-119. 
③ 王世斌,林宇. 项目式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政策效力评价研究——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为例

[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2(6). 
④ 陈友力. 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国家治理与多元竞争[D].北京：清华大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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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同行所认可的风向标和市场信号”。①而这一现象在职业教育领域正在发生。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对入选“双高建设”项目的高职院校从政策、资金、人才、

土地等方面都给予重点支持关照、对有实力进入“双高建设”而最终落选的高职

院校实行问责的现象。② 

并且，随着入选项目轮次的增加，高职院校的优势会不断累积，马太效应凸

显。实证研究发现，高职院校获得的央财项目个数与院校的学生规模、经费总收

入、生均经费收入、生均财政拨款、毕业生就业率和月工资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③对示范校生源质量的因果推断研究表明，国家级示范校录取生源的高考平均分

显著高于普通高职院校的生源分数，并且随着立项时间的推移，二者的差距不断

拉大。越早进入国家示范建设序列的学校，所录取的学生质量越高，并且这一影

响效应越来越强。④ 

上述现象反映出高职专项资金分配带来的正向循环。如果院校初始条件较好、

实力较强，那它就有较大的可能性被遴选进入各种项目当中，可以获得更多专项

资金的支持、吸附土地和政策等附加资源，从而增强学校办学条件、声誉和竞争

力，进而在下一轮项目竞争中占据优势。反之，如果院校在初始竞争失利或发展

中“掉队”，那么院校可能就会进入负向反馈的循环中。这从 2019 年的“双高建

设”的申报条件就可见一斑。为了持续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对于高职院校而言，

参与后续的项目竞争至少已经成为一种“防御性需求”，其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

“项目锦标赛”中。⑤ 

项目制治理常常面临着不完全契约下的效率损失问题。首先，由上级设定目

标会降低了地方管理空间和院校办学自主权，导致院校组织同型、“千校一面”、

不利于发挥特色；⑥同时，项目制治理也容易出现“置换目标”的现象，即由于

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无法对承包方进行细致化的管理，因而会更倾向于设置容

易考核、但不符合实际需求的目标，如考核硬件设施等显性指标，而常忽略无法

 
① 阎光才. 政策情境、组织行动逻辑与个人行为选择——四十年来项目制的政策效应与高校组织变迁[J].高

等教育研究, 2019(7). 
② 陈友力,陈菲菲.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历史变迁、制度逻辑与动力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

角[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1). 
③ 刘云波,杨钋. 项目制下的高职院校分化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 2020(4). 
④ 周森,刘云波,魏易. 示范校建设对高职院校生源质量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职业, 

2019(7). 
⑤ 刘云波,杨钋. 项目制下的高职院校分化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20(4). 
⑥ 张振洋. 当代中国项目制的核心机制和逻辑困境——兼论整体性公共政策困境的消解[J].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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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教师培训和课程质量等隐性指标。其次，难以有效监督也是项目制效率损

失的一大原因。项目制的一个衍生结果是文本规则泛滥，产生大量的文案工作。

项目制数目繁多、规模庞大，委托方无力实行实质性监管，只能在文本形式和程

序的技术治理上大做文章。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申报示范校的学校往往会动员大

量资源、甚至汇集全校上下力量撰写申请的文本材料。再次，激励不足也是造成

项目制效率损失的潜在问题。项目制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可能会

消极应对，导致配套资金落空。②对于学校而言，频繁申请各类项目导致学校缺

乏时间消化已有项目，成果难以巩固持续。③最后，项目制还会引起院校的功利

化倾向，出现围绕评价指标倾注资源和向上争取资源的现象。一份对国家示范校

的案例研究发现，国家重点投入政策尽管推动了高职教育大发展，但是很难推动

高职院校内部的教学和管理方面的深刻变革。④功利化倾向会导致高职院校的行

为偏离市场需要，降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⑤ 

四、项目制的参与方博弈与演进 

尽管项目制存在效率损失的缺陷，但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的能动性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效率损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三大关键行动主体通过分

级运作的方式，围绕政策目标和资源配置开展利益博弈与多元竞争，形成了不同

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⑥在“双高建设”时期，这种多元博弈出现了新的现象。

例如，地方政府会把握“双高建设”的时机，将本地区学校发展策略融入其中，

从而实现对地方已有发展目标的“打包再造”。高职院校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政

府“发包”的项目制治理模式。院校会在满足政府目标设定要求的基础上，根据

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学校利益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验收要点。⑦地方政府

和高职院校的这些应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和院校自主

性，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说，高等职业教育的项目制不再是一个单纯自

 
① 渠敬东.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 2012(5). 
② 折晓叶,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

学, 2011(4). 
③ 郭建如.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与学科发展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高校教育管理, 2019(1). 
④ 胡辉平. 高职教育重点变革政策在院校层次的执行研究——对 A 省 H 职业技术学院变革政策执行的案例

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 2015. 
⑤ 田志磊,赵晓堃,张东辉. 改革开放四十年职业教育财政回顾与展望[J].教育经济评论,2018(6). 
⑥ 陈友力. 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国家治理与多元竞争[D].北京: 清华大学, 2022. 
⑦ 陈友力,陈菲菲.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历史变迁、制度逻辑与动力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

角[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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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推行的治理模式，最终的建设效果是在多个参与方的互动博弈过程中不断

建构形成的。 

伴随着宏观政策不断调整和改进，政府部门在努力尝试规避项目制所带来的

问题。《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首次采用国家部门总

体设计、省级政府自主承接统筹推进的项目运作方式，是对央地分权治理的一次

有益探索；《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提出了健全国家宏观

统筹、地方落实主责的制度框架，构建了自主承接的推进机制、公开规范的协商

机制。①正在进行的“双高建设”则是把分批次固化范围建设改为分阶段全范围

择优支持。②这些情况表明，现行的高职项目制在演变过程中可能已经超出了“直

控式”所定义的管理模式。实施/激励权、甚至检查验收权部分或全部正在由作为

委托方的中央政府下放给作为承包方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项目管理的权责增

大，高职项目制呈现出转向“承包式”乃至“托管式”的发展趋势，这有可能在

未来发生转变。随之带来的高职项目制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的变化，需要学者们

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① 任占营.《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治理意蕴探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1(1). 
② 王世斌,林宇. 项目式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政策效力评价研究——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为例

[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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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沛：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些思考 

摘要：刘一沛校长认为，职业教育承担解决均值与底线问题的角色，是普惠性教育，但

现在职业教育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职业教育投入格局呈现出“绝对投入不足、相对投

入不足、优质院校集中大量资源”的特点；职业教育在学业路径上存在单一性；民办职业院

校在发展上存在政策制度方面的过度限制；职业教育被过度框定在制造业等领域，对服务业

关注不够。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职业教育改革的四个核心方向：打破普惠教育的精英语境，

拓宽终身教育的升学路径，解放民办教育的创新潜力，平衡职业教育的行业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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